
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造報資料彙編。

 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 2.筆(棟)數: 依各實際辦理土地(建物)筆(棟)數計算,土地以地號為基本計算單位,建物以建號為基本計算單位;分割合併案,係以原因發生後之筆數為準。
 1.件數:依各實際辦理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、地目變更及謄本核發之收件號數計算;如係連件辦理土地分割及合併案,則以土地分割之項目計算。

 民國100年12月 1日 13:25:34 印製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長官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 7,076

 3,848

 15,816

 3,886

 26,491,817.69

 7,742,183.49

 40,862  59,321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土地複丈案件：件數  件；土地筆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建物測量案件：件數  件；建物棟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核發謄本：件數  件；張數：  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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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,437,785.13

 521,226.13

 1,916,559.00

 2,086,971.93

 417,321.98

 1,669,649.95

 1,119,881.79

 84,505.27

 1,035,376.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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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2,204.54

 29,182.68

 539,316.22

 224,874.82

 314,441.40

 149,309.44

 59,015.36

 90,294.08

 217,077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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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,355.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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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3,904.15

 241,656.05

 273,492.70

 82,673.95

 190,818.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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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,182.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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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事務所別

宜蘭縣測量案件
 中華民國100年10月

 1112-03-06-2

 宜蘭縣政府(地政處)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

編製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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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位：件;筆;楝;平方公尺;張

土    地    複    丈 建   物   測   量

更
變
目
地 謄      本

計

合

滅失
查及建物
基地號勘
建物門牌

 成果圖
建物測量小計 分割 合併 鑑界 法院囑託 其他 小計 一般案件 法院囑託 合計 地籍圖


